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资源局关于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带方案出让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合并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与施工许可阶段有关事项的通知

来源： 天津住建网/政务服务处时间： 2021-09-18 14:20:00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的函》（建法函〔2019〕207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津政办发〔2021〕2号）和《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实施方案》（津住建政务〔2020〕16号）等有关要求，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将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带方案出让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的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与施工许可阶段合并为一个审批阶段（以下简称规划施工许可阶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津政办发〔2021〕2号）规定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与《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实施方案》（津住建政务〔2020〕16号）规定的带方案出让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

二、规划施工许可阶段涉及办理事项

（一）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规划施工许可阶段涉及办理事项主要包括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用水计划指标以及供水、供电报装等可在本阶段并行推进。

（二）带方案出让土地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规划施工许可阶段涉及办理事项主要包括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联合审图）、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其他行政许可、强制性评估、市政公用服务以及政务服务事项等可在本阶段并行推进。

三、规划施工许可阶段申请要件

（一）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无需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单位可一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审批部门按照以下要件进行审核，不得随意增加其他要件。

1.规划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办理申请表；

2.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测量技术报告3份及电子文件（可承诺在项目开工前提交）；

3.建设工程设计方案3份及电子文件（除总图外可承诺在项目开工前提交）；

4.用地批准手续或其他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5.五方责任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与《建设工程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建设工程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工程安全终身责任承诺书》；

6.依法确定承包人的材料；

7.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8.建设单位及勘察设计单位出具的告知承诺函；
9.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已经具备施工条件意见书。

（二）带方案出让土地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

审批部门按照以下要件进行审核，不得随意增加其他要件。

1.规划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办理申请表；

2.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测量技术报告3份及电子文件；

3.建设工程设计方案3份及电子文件（带方案出让土地项目除外）；

4.用地批准手续或其他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5.五方责任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与《建设工程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建设工程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工程安全终身责任承诺书》；

6.依法确定承包人的材料；

7.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8.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属于取消施工图审查范围的项目，应当提供建设单位及勘察设计单位出具的告知承诺函）；

9.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已经具备施工条件意见书。

四、办理流程

依托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办理。

（一）窗口接件。建设单位可以通过联合审批综合服务窗口统一进件，填写“一张表单”，并提交规划施工许可阶段申请材料。联合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核对申请材料。

（二）窗口受理。联合审批综合服务窗口接件后，由窗口工作人员负责将申请材料即时送达相关审批部门。经审核，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部门受理窗口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决定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性告知补正意见，由联合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向建设单位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

（三）办理时限。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规划施工许可阶段办理时限为6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带方案出让土地和规划建设条件明确项目规划施工许可阶段办理时限为15个工作日。

（四）办结出件。审批部门应当在事项承诺办结时限内出具相应批准文件，由联合审批综合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

（五）网上办理。建设单位可以在市网上办事大厅在线进行规划施工许可阶段审批申请，网上填报申请表并上传相关申请材料。审批部门在线受理审核，在线核发电子证照。企业可网上自行下载或打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规划资源局

2021年9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 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告知承诺函.wps
附件

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告知承诺函
由          （建设单位）承建的          （项目名称），委托                   （勘察、设计单位名称）负责编制勘察设计文件。目前，已完成编制工作并交付建设单位。现对有关情况做出如下承诺：

一、按照我市深化施工图审查改革的有关要求，本项目不强制实行施工图审查。

二、本项目严格执行政府部门批准文件，符合规划资源部门确定的规划建设条件，严格按照国家和我市工程建设标准开展勘察设计，不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形。勘察设计文件满足国家规定的勘察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能够满足施工需要。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依法对设计使用年限内工程质量承担终身责任。

三、本项目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如违反以上承诺内容，我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并接受由此导致的不良信用评估后果。

特此承诺！

建设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勘察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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